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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连同其余5家单位发起成立了亿达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6月，旺达实业公司因资金紧缺，将其在亿达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票2万股，以价值人民币250万元转让给前进实业公司，

双方当即交接完毕。2002年3月，前进实业公司反悔并诉至法

院，称其与旺达实业公司的股份转让行为违法无效，要求旺

达实业公司返还价金250万元并赔偿银行利息损失。 对本案的

处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被告之间的

股权转让协议属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合法有效，应当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一种意见认为，原、被告之间的

股权转让协议规避了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而无效，原告的诉

讼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 一、原、

被告所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我

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

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

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本案中，亿达股

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符合公司法关于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

要件，所以旺达实业公司可以确认是亿达股份有限公司的合

法股东。同时，为了防止发起人的投资欺诈行为，以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经济秩序，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明文规

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

让。因此，旺达实业公司在亿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不到2年的

时间内即出让其所持有的亿达股份，显然违反了公司法的禁



止性规定，应属无效民事行为。 二、原、被告订立的股权转

让协议是否因属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合法有效？ 有人认

为，原、被告之间约定的股份、价金虽已各自实际交付，但

双方同时还约定于2002年2月份办理股票过户登记手续，届时

离亿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间已超过3年，故原、被告间所设

立的股份转让协议是一份附期限的协议，该协议在期限到来

时方依约生效，协议各方面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原

、被告之间所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附期限民事

法律行为。 笔者认为，明晰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是股权转让

的生效要件还是对抗要件是解决本案争点的关键。 关于股份

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股份的法律规定，公司法在“股份转让

”一节中，区分了记名股票的转让与无记名股票的转让。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记名股票，由

股东以背书方式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

记名股票的转让，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

载于股东名册。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无记名股票的转让

，由股东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将该股票交付给受让人

后即发生转让的效力。”故笔者认为，记名股票的背书是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一种方式，且当事人在对股票进行背

书转让后，未办理将受让股东的姓名、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

东名册的过户登记手续，并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股

东转让股份不办理过户登记产生的法律后果仅仅是：受让人

不能因此对抗公司和第三人。简言之，过户登记只是股权转

让的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 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

自期限届至时生效。”不难看出，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



为在约定的期限到来之前，效力处于暂停的状态。再结合上

段的分析可知，股份一经背书转让，即可产生股权转移的法

律效力。如果旺达实业公司与前进实业公司，在2000年6月所

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2002年2月背书交付股票及办理过户

手续，则双方的协议是一份附期限的协议，应受法律保护。

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订立协议后，即已背书、交付了股票

，只是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而没有过户登记并不影响股

权的转让效力。因此，该民事行为属违法转让股权行为，是

无效的民事行为，而非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综上分析，

笔者认为，原、被告间所设立的股份转让协议不是一份附期

限的协议，而是一份规避法律强行性规定的协议。原、被告

所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属无效协议，被告应返还原告价金250

万元并适当赔偿原告同期银行存款的利息损失。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